
关于印发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
关于 行 法 试行 》的通知

全省各级人民法院：

为 实中 十八 四中全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本解决执行 问题的部 ，建立执行案件 行机制，实

现执行工作 发 ， 合全省法院执行工作实 ，制定 《吉

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分 管理办法 试行 》，该办

法已经省高级人民法院 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下发

全省法院试行。

本办法先在 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、

市中级人民法院、 中级人民法院、 市 人

民法院、 市人民法院、 人民法院、 吉市人民法院、

吉林市 人民法院、 人民法院 10 试 法院试行，

在 试 法院经 后，在全省其他法院 行。试 法院要立

即组 实 ，实 中遇到的问题及时 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

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
吉办发〔201 〕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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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 。其他法院 要认 组 ，为下一步 实本办法

充分准备。

件：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分 管理办法 试

行 的起 明》

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

2016 年 6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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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 实中 十八 四中全会和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 本解决执行 问题的部 ，建立执行案件 行

机制，实现执行工作 发 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 事诉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诉讼法》、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执行案件立案、 案 问题的

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 合吉林省法院执行工作实 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执行案件，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的

法律 书中具有财产执行 的案件。

本办法所称执行案件分 ，是指人民法院以 执行人可

执行财产状况、 行意 、执行时 为要 ， 案件执行的

程度。

第三条 执行案件分 应当实现以下 标：

一 示 执行人可 执行财产状况和执行 ， 实、

全面、动态 反 执行人可 执行财产的质量；

二 发现案件执行过程中 在的问题，有 对

相应 ，加 执行管理，提 执行质 ；

三 建立执行案件的 行机制，为及时化解执行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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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提 依据。

第四条 执行案件分 应当遵 以下 则：

一 实 则。应当 实 反 执行人可 执

行财产状况。

二 动态 则。应当根据 执行人可 执行财产

状况的 变化，及时、动态 分 。

三 重要 则。在 分 的 中，应当

根据 执行人财产状况、 行意 、执行时 等关 ，进

行评估和分 。

四 则。在 以准确 执行人可 执行财

产状况的情况下，应当适度 严确定其分 等级。

第五条 根据 执行人可 执行财产状况、 行意 、执

行时 ，同时 量 执行人 行 、 状况、资产变现的

易程度等 ， 执行案件 分为执行 、执行关注、执

行可 、执行 、执行不能五 案件。

执行 、执行关注 案件属于人民法院 执行的案

件；执行可 、执行 案件属于人民法院执行 案件；

执行不能 案件属于人民法院 执行 法执 的案件。

第六条 五 执行案件的定 如下：

一 执行 ： 执行人具有 行 的能 ， 有

理由 执行人不能 行，案件能 在法定期限 执 。

二 执行关注 ： 执行人具有 行 的能 ， 行

意 ，但 在可能对 行 不 的 ，案件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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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执 的可能。

三 执行可 ： 执行人 行意 ，但 行能

出现明显问题，完全依 其可 执行财产， 法全部 行 ，

即使法院 制 ， 可能形成申请执行人一定的 ，

案件 期执 的。

(四 执行 ： 执行人 行 的能 不 或 以

， 行意 ， 上 在对 行 十分不 的 ，即

使法院 制 ， 可能形成申请执行人 大的 ，案

件 定 期执 的。

五 执行不能 ： 执行人不具有 行 的能 ，法

院已 执行 或 需的法律程序后， 法全部 行 或

能 行 部分， 定形成申请执行人重大的 ，案件执

行不能的。

第七条 具有以下情形 一的，为执行 案件：

一 执行人有 额财产可 执行， 行意 ，在

法定期限 6 月 能 得到执 的；

二 方当事人 成和解协议，在法定期限或 方 定

期限 能 行完 的；

三 执行人有 额财产可 执行， 在不 执行

的 ，但法院通过 制执行在 6 月 能 得到执 的；

四 其他可以认定为执行 案件的情形。

执行 案件，执行标的能 额到 。

第八条 具有以下情形 一的为执行关注 案件，即 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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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人有 额财产可 执行， 行意 ，但 在不 执行的

：

一 资产变现需要评估、拍卖、变卖的；

二 当事人提出执行 议 案外人 议 、 议、执行

议 诉的；

三 执行依据 提起再 或案件执行需等 其他

的；

四 案件需要协 相关部门才能得到执行的；

五 其他可以认定为执行关注 案件的情形。

执行关注 案件， 期执行时 在 2 月以 ，执行标的

额到 在 90 以上。

第九条 具有以下情形 一的为执行可 案件，即 执

行人 行意 ，但可 执行财产不 ， 在 行能

的 ：

一 执行人 经 ，但其 和其他可 执行

财产不 以 行 的；

二 执行人有 定 ，但 和其他可

执行财产不 以 行 的；

三 执行财产 查 或 在权 负 ，可 本案

执行财产暂 法确定的。

四 其他可以认定为执行可 案件的情形。

执行可 案件， 期执行时 在 月以 ，执行标的

额到 在 60 90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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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具有以下情形 一的，为执行 案件：

一 执行人下 不明， 法查明财产状况的；

二 执行人 财产、 规 执行的；

三 执行人经 化，资不 ，当事人 法院申

请破产的；

四 执行财产 法处置或资产 以变现的；

五 涉 案件 执行人资不 ，案件 以执 或 合

破产条件的 以破产的；

六 涉民 案件的 执行人 财产可 执行需要 助的；

七 执行人为国 机关、 、 委会等主体的；

八 其他可以认定为执行 案件的情形。

执行 案件， 期执行时 在 12 月以 ，执行标的

额到 在 5 60 。

第十一条 具有以下情形 一的，为执行不能 案件：

一 经查询 执行人确 财产的；

二 执行人 期 产或 执照 ，经查询确

财产的；

三 执行人财产已按法定程序处理完 ，再 其他财

产的；

四 执行人 法确定，法院 法 制 的。

执行不能 案件， 期执行时 在 2 月以 ， 执行

部分标的不能到 。

第十二条 建立执行 评估机制，按照下 规定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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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立案 ，办案人应当 当事人充分释明诉讼 ，

建议其依法申请 保全 。

二 ，办案人应当对 申请诉讼保全的当事

人，告知其不申请保全的 ；对提出诉讼保全申请的，应当

及时依法办理，保全实 人员应当及时对 告财产进行全面查

控。

办案人应当对 告 信息进一步 实并 ；根据财产

保全情况，及时发现并 定 告 、 财产的证据；在签

发 法律 书证明时，应当注明案件是 在 决、财

产保全等情况及 项的可执行 ，并根据本办法规定的标准，

对案件进行执行 评估。

第十三条 执行案件立案后，执行部门应当根据 法

案件执行 评估意见，经财产查询后进行分 。执行

和执行关注 案件，由执行法 定；执行可 和执行

案件由合议 定；执行不能 案件报 委员会 定。

第十四条 执行案件分 后，执行 案件应当及时办

理；执行关注 案件应当限期办理；执行可 案件应当

办理；执行 案件应当 办理；执行不能 案件应当规

范 出。

第十五条 执行案件分 实行动态管理。各 案件 合本

规定相应条件的，应及时 化并进行 化 。 化的，

由合议 定； 化的，由执行法 定。

第十六条 对执行不能 案件实行 出机制， 出标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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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制定。

第十七条 执行不能 案件的 出由执行法院 委员会

讨论决定，同时报上级法院备案。

上级法院应当对下一级法院执行不能 案件进行抽查督导，

确保 出案件质量。

第十八条 下级法院 年应当 上级法院报告执行不能

案件的 合情况。

第十九条 执行不能 案件 出后，申请执行人申请并提

执行人确有财产可 执行的证据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重

新予以立案执行。

第二十条 对本办法实 前， 期 有执 的案件，经再

次查询，确 财产可 执行的，应当按本办法的规定作为执行

不能 案件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合法定情形以 执行、 案、不予执行、

回申请方式 案的财产 执行案件，依照法律规定办理。

第二十二条 执行案件分 、执行不能 案件的 出属于

秘密， 人 经 权或同意，不得 自对外进行信息

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指期限 为 除法定事由期 后的

时限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 日起在部分法院试行。经过

试 后，在全省各级法院 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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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：

在 年全国 会 上，最高人民法院 院 全国人

民 出 严 ，提出 要用 到三年时 本解决执行 问

题 。省高院 院 高度重视，参加全国 会 期 ，

与全国人大 、省 监局局 高 解决我省执行 问题进

行 讨， 院 提出要 行 款五级分

法 我省执行案件分 管理问题，通过机制 新，

破解执行 ， 的 是要 变以 对执行案件 放式管理为

化管理，在执行案件 数清、数 准 上， 新执行案件

管理 式，明确责 ，建立执行案件 行机制，实现执行

工作 发 。

行 款五级分 是国 金 对 行 款质量的公

认标准， 方法建立在对 行 款动态监 的 上，通过

对 款人还款能 ，还款意 ，经 状况等 的动态监 和

分 ， 行 款分为 ，关注 ，次级 ，可 ，

五 。五 案件的 进式 加， 行通过 分 ，

款能 及时 回及实 的程度，以便对各 款

制定不同的管理办法 控制 款 。

行 款和执行案件 属不同领 ，但其 理相通。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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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执行案件中具有财产执行 的案件， 行 款的清

有相通 处。省高院执行局在对全省 执 案件 查 的

情况下，发现全省财产 执行案件 全部 执行案件的 95 8 ，

财产 案件能 及时执 ，主要 决 执行人财产状况， 行

时 和还款意 三 要 。为 的 求五级分 法与执行案

件分 管理 合的 ，省高院执行局 先确定 10

试 法院对 问题进行 ，并与金 部门的有关

领导、试 法院的同 先后 6 次 开 会 执行案件

分 管理问题。在 论证过程中， 院 为，指

导办法起 工作。在 意见和建议的 上 易其 ，

起 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分 管理办法 试

行 》 以下 称分 管理办法 。

分 管理办法共六大部分，25 条。

第一部分是 则 第 1 条 ，规定 制定依据、 的，使

用范 、执行案件分 定 ，执行案件分 实现 标和遵 的

则。

第二部分是对执行案件进行五级分 第 5 11 条 ，即

执行案件按 执行人财产状况、 行时 、 行意 为要 ，

同时 量 执行人 行 、 状况、资产变现 易程度，

执行案件分为：执行 ，执行关注 ，执行可 ，执

行 ，执行不能 五 。并对五 案件的定 、具体情形

进行 具体 释和规定。

第三部分是立、 、执协 配合 第 12 13 条 。

59



第四部分是执行案件五级分 办理要求和动态管理。 第

1 15 条 。

第五部分是执行不能 案件的 出机制 第 16 20 条 。

第六部分是 则 第 21 25 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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